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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文件 
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 

 

川中医药办函〔2021〕21 号 

 

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川省教育厅 

关于遴选第一批四川省中医药文化传承 

基地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卫生健康委、中医药管理局，教育行政部门： 

 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决策部署，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传承普及，按照全省中医药传

承创新发展大会精神和《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

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委发〔2020〕7 号）和

《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川省教育厅关

于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（川中医药发〔2019〕

4 号）要求，省中医药局、教育厅决定在中小学遴选一批四川省



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    省中医药局、教育厅负责四川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的申

报、考察、评审等工作，原则上每两年遴选一次。 

    二、工作目标 

    到 2025 年，建成 30—50 个省级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。 

    三、申报对象 

    四川境内具有鲜明的中医药文化科普主题，具备与开展中医

药文化科普工作相匹配的资源、设施、场所等条件，能够独立开

展中医药文化科普教育活动的普通中小学。 

    四、申报条件 

   （一）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，能够独立开展中医药文

化科普教育活动的中小学。 

    （二）具有鲜明的中医药文化科普主题，具备与开展中医药

文化科普工作相匹配的资源、设施、场所等条件，具有可供学生

观看、阅读的音像、文字、图片资料； 

  （三）在全省具有先进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展示水平和传播能

力，具有显著的示范带动作用。 

  （四）设有专门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机构，定期开展中医药

文化宣传教育活动，并以适当形式开展相关科普课程。 

  （五）建有从事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员队伍，包括专兼职

人员、志愿者等，相关人员应具备中医药及相关专业基础知识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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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过专门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培训，具备一定的讲解、演示等能

力。 

  （六）具有稳定的经费来源，文化科普经费列入年度预算，

能够保证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正常开展。 

  （七）中医药文化科普服务实效明显，近 2 年累计组织开展

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普活动 3 次以上。 

（八）建有专门的网络平台（如网站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），

或在主办单位的网络平台上设有中医药文化栏目等，并定期更

新。 

    五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申报初评（2021 年 5月底前）。符合条件的学校按照

自愿申报原则，向各市（州）中医药、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各市（州）中医药、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初评，形成推荐

名单（每个市〈州〉不超过 2家），申报材料经市（州）中医药、

教育主管部门盖章后，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，统一将纸质材料

（一式五份）邮寄至四川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，电子文档同步

发送至指定邮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  （二）评审考察（2021 年 6月至 7月）。省中医药局、教育

厅组织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核并形成实地考察名单。实地考

察后，研究形成四川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建议名单，经省中医

药局、教育厅审议后公示。 

（三）授牌推介（2021 年 8月至 9月）。公示期满无异议，



由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、四川省教育厅联合发布命名确认通知，

并授予“四川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”标牌，组织开展宣传推广。 

    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中医药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站在传承发展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，提高思想认识，推动相关单位开展中医

药文化传承基地建设。加强对相关学校的指导、扶持和监管，积

极发挥学校的辐射、带动、引领作用。 

（二）各申报单位要认真对照申报条件制定建设方案，明确

目标责任，落实工作措施，切实在内涵建设、场地设施、开放接

待、经费投入、工作队伍、宣传教育活动等方面提升建设水平。 

联系人：省中医药局办公室王文凭，联系电话：（028）

86523787；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冯艳 ，联系电话：（028）86115835； 

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何宇，联系电话：（028）86203243，邮箱：

1508517643@qq.com，邮寄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 15

号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。 

     

    附件：四川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申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5 日

mailto:150851764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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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四川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 

申报表 

 
 

 

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主管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2021 年  月



填表说明 

 

一、请认真如实填写本表，各栏签章处必须由相关部门签章。

凡填写不实、有虚假内容的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其资格。 

二、表格一律用电脑填写。报送纸质版一式 5 份，双面装订

印制；电子版一并报送邮箱。 

    三、内容表述简洁、清晰、明确，表格可拓展。相关佐证材

料、图片可以附件形式随表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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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名称 
 

 

申报单位 

负责人及职务 
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通讯地址  

学校概况、申报

理由及特色简介

（1000 字以内） 

 



内涵建设及场地

设施现状 

 

经费投入及工作

队伍现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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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年学校中医

药文化宣传教育

活 动 开 展 情 况

（时间、活动名

称、主要受众、

取得效果） 

 

 

未来五年内宣传

教育总体规划 

 



申报单位承诺 

    本单位承诺，本材料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填

报内容真实有效，对填报内容承担一切责任。 

 

        申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区（县）中医药、

教育主管部门意

见 

 

 

 

 

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市（州）中医药、

教 育 主 管 部 门

（省级业务主管

部门）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7日印发 
 


